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償委託管理契約書（格式）
國有財產署102年10月4日台財產署改字第10250008130號函頒
國有財產署105年10月13日台財產署改字第10550004470號函修訂

國有財產署108年12月26日台財產署改字第10850004690號函修訂
國有財產署114年1月23日台財產署改字第11450000310號函修訂
立契約書人　　　　　　　　　　　　（下稱甲乙方），茲甲方管理之國有非公用土地　筆(下稱本宗土地)由乙方設定地上權，因乙方將地上建物之一部連同應有之地上權持分讓與他人，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19點規定，簽訂「國有非公用土地無償委託管理契約書」（下稱本契約），雙方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委託管理事項
乙方於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詳本宗土地清冊）國有非公用土地地上權存續期間，負責下列管理事項：
（一）全部地上權人應繳納地租之收繳。
（二）全部地上權人欠租之催繳。
（三）全部地上權人過戶換約之協助。
（四）地上權消滅時房地收回及點交之協助。
（五）其他相關管理事宜。
乙方將前項管理事項委託物業管理公司或不動產管理機構處理，應負受託人連帶責任，並先以書面徵得甲方同意。
第二條　委託管理期間
委託管理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共計　年　月　日。
第三條　受託人責任
乙方於受託管理期間，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依本契約之約定，負責處理受託事項。委託管理期間之管理費用及催繳地租衍生之費用全部由乙方負擔，且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受託人責任如下：
（一）乙方對於本宗土地應建立完整之地上權人資料，並依甲方通知提供，包括地上權人姓名、統一編號、住址、契約號碼、建物建號、土地登記簿登記持分、乙方分算各地上權人持有本宗土地地上權持分（各地上權人持有本宗土地地上權持分加總結果應為本宗土地全部權利範圍）、設定地上權面積、地租數額及依本條第3款代墊清冊等，如有變更時，應隨時辦理異動更正，並為適當處理。
（二）乙方除簽訂本契約當年度之地上權全部月地租係於次月之5日前解繳外，其餘年度應於每年1月、7月之5日前將前6月之地上權全部地租解繳至甲方指定之帳戶（戶名：   ，帳號：   ）。
（三）地上權人有欠租情事，乙方應先代墊，並續依相關法令催繳。
（四）依本契約第4條規定繳交履約保證金。

前項涉地上權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乙方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履約保證金之計算及繳納方式
履約保證金金額按本契約簽訂當期全部地上權年地租總額5倍計算，計新臺幣　拾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於乙方首次獲甲方同意辦理地上建物之一部連同應有之地上權持分讓與他人後，於簽訂本契約前一次繳付甲方，以擔保乙方依本契約應履行之義務與責任。乙方第二次以後辦理地上建物之一部連同應有之地上權持分讓與他人時，無須再繳付履約保證金。
前項履約保證金，應有五分之一以現金繳納，餘額得以下列方式繳納：
（一）現金。
（二）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
（三）郵政匯票。
（四）無記名政府公債。
（五）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六）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
（七）銀行書面連帶保證。
（八）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
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繳納者，應為即期並以甲方為受款人，未填寫受款人者，則以甲方為受款人。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或其他擔保繳納者，依其性質，應分別記載甲方為質權人、受益人、被保證人或被保險人。
乙方提供之履約保證如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之方式者，其有效期限應持續至本契約期滿後90日為止。
乙方提供之履約保證如為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其每次有效期間至少5年以上，並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前30日，提供更新後之履約保證以替換之。乙方未依約定辦理時，甲方得行使權利，並就所得現金續作履約保證至乙方提出新的履約保證取代為止。
第五條　履約保證金之扣除及沒收
乙方未依本契約履行地上權全部地租收繳事宜者，甲方得逕由履約保證金中抵扣足額地租。
依前項抵扣履約保證金後，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指定期限補足差額。
乙方如有違約情事，致甲方終止本契約時，甲方得逕予沒收乙方所提供履約保證金之一部或全部。
第六條　免責事由
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致無法履行地上權人地租收繳事宜者，不負地租代墊之責。
第七條　終止契約事由
甲方於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終止本契約，並通知全部地上權人：
（一）履約保證金未依指定期限補足差額達五分之二者。
（二）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本契約第1條約定管理事項，經甲方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三）有破產、依公司法為重整之聲請（含乙方及第三人聲請）或公司清算等重大財務問題者。
甲方依前項第(一)、(二)款終止本契約者，得請求乙方支付終止時相當當期全部地上權年地租總額5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且得由賸餘之履約保證金抵扣。

本契約存續期間，乙方登記之地上權標的連同地上建物已全部依設定地上權契約(甲式－適用招標、地上權全部讓與或地上權及地上建物全部讓與）第14條第1項第2款約定讓與第三人，自乙方完成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之日(以最後一筆地上建物連同應有之地上權持分完成移轉登記及地上建物預告登記日期為準；如不一致以後者為準)起算屆滿5年，且乙方已完成本契約第3條之受託人責任者，乙方得檢附地上權人清冊暨相關文件向甲方申請終止本契約，經甲方查明乙方無違約情事及確認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及乙方依甲方通知繳交申請終止契約相當當期全部地上權年地租總額之履約管理費用(得以履約保證金抵扣)後，甲方得以書面同意終止無償委託管理契約，並於90日內無息返還全部賸餘之履約保證金予乙方。乙方應於甲方書面同意終止本契約之次日起30日內，依甲方要求之應通知事項以雙掛號郵件通知全部地上權人。
第八條　履約保證金之退還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於本契約期間屆滿後，乙方於協助甲方完成房地之收回及點交且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甲方應於90日內無息返還全部賸餘之履約保證金。
第九條　契約公證
本契約簽訂之日起1個月內，甲乙雙方應會同辦理公證，請求事項為受託人應依本契約繳交履約保證金、違約金，如不履行，應逕受強制執行。
公證後涉有須變更事項者，甲方應於「變更記事」欄內記載後，訂定日期洽公證人辦理補充或更正公證。
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條　其他條款
甲方於本契約終止前已得主張之各項權利，並不因終止本契約而受影響。
本契約任何條款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無效時，僅該條款之規定失其效力，並不影響本契約其他各條款之效力。
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或於實際執行時發現有難以執行或顯失公允之情形者，雙方得協議修訂或補充之。
本契約之修訂或補充應以書面為之，經雙方簽署後始生效力，且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並記載於「變更記事」欄。
本契約簽約後，雙方之名稱、地址、電話、法定代理人姓名有變更時，雙方應通知他方，並記載於「變更記事」欄。
第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臺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　契約生效
本契約經甲乙雙方簽名蓋章後生效。
第十三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1式7份，計正本3份、副本4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1份，副本2份，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執正本1份。
第十四條　契約附件
地上權標的之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代表人分署長：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公司執照號碼）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欄請印在契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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